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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113年度員工教育訓練計畫 

壹、 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

細則」。 

貳、 目標： 

因應本院醫療業務發展需要，施予管理、專業及其他相關訓

練，以培養優秀人才，激發工作潛能，提升人員之行政服務

績效與品質，形塑高效能優質團隊。 

參、 對象：本院全體員工。 

肆、 期程：自 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伍、 課程： 

一、 專業在職訓練：由院內各醫療部科提供專題研究、學術研

討與任務座談等項目，再結合院外公、民營醫事、醫療機

構辦理之專業訓練課程，提升現有人力素養，充實本職學

能需求。 

二、 醫院管理與一般管理訓練：掌握醫療環境改變，配合健保

制度調整，培養行政管理專才，協助推動與執行各項院務

工作。 

三、 新進人員訓練：含醫院宗旨與願景、醫院及部門介紹、職 

位及職責說明、醫院資訊安全管理、危機處理暨醫事爭議

處理(醫療爭議預防措施)與醫學倫理、BLS 訓練(CPR、A

ED、哈姆立克法)、院內感染管制措施簡介及隔離措施與

防護標準、自殺防治暨新職輔導關懷座談、本院人事規章

福利措施及員工權益、院區環境設施、消防安全通報及重

大災害防範訓練。 

四、 其他相關訓練：配合醫院整體發展需要規劃安排環境保護

、消防安全通識、危機應變、禮儀訓練、資訊管理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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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等全方位專長課程，有效提升員工處理業務能力。 

五、 培養員工終身學習：利用單位工作之餘，辦理員工讀書會

等活動，由員工先行研讀專書，提出心得報告，並與同仁

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換，達到心靈成長與改變氣質之目標。 

陸、 訓練經費：所需訓練經費由 113年度相關預算經費內支應。 

柒、 終身學習時數認定： 

   一、各單位開辦各項教育訓練班次，應事先申請，並將相關開

班、課程、講座資料及參訓人員基本資料上傳「終身學習

入口網站」，以配合線上作業。 

   二、課程結束後，各單位應將參訓人員終身學習成績等紀錄， 

       上傳至「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三、參加院外終身學習訓練機構辦理之課程訓練，由該機構給 

       予終身學習認證；並由教研中心統計員工院外教育訓練時 

       數送相關單位彙辦。 

   四、全院每人每年業務相關必修課程及時數：一般人員為 27

小時(新進人員為 30小時)、醫護人員為 28小時(新進人

員 為 31小時)，課程名稱如附表。 

捌、各單位應依自訂之教育訓練計畫表實施。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